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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度第一批次财政涉农整合、财政衔接
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和收回2021年度
部分涉农整合结余资金分配方案

根据2022年1月30日梁河县委、县政府专题会议精神，现将2022年度第一批次财政涉农整合、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和收回2021年度部分涉农整合结余资金12859.445472万元分配方案报告如下：
一、2022年易地扶贫搬迁补助资金322.5万元（德财农〔2021〕95号）
安排用于《梁河县易地扶贫搬迁地方政府债券中央补助资金》，资金322.5万元，项目由县财政局负责实施。
二、2022年中央水利发展资金1275万元（德财农〔2021〕96号）
（一）安排用于《梁河县芒东镇萝卜坝河小碗桥至龙江汇口段治理工程》，资金604万元，属2021年实施的续建项目，项目由县水利局负责实施；
（二）安排用于《梁河县农村饮水工程维修养护工程》，资金88万元，项目由县水利局负责实施；
（三）安排用于《梁河县水库维修养护工程》，资金32万元，项目由县水利局负责实施；
（四）安排用于《梁河县水资源管理项目》，资金10万元，项目由县水利局负责实施；
（五）安排用于《梁河县水资源节约用水项目》，资金10万元，项目由县水利局负责实施；
（六）安排用于《梁河县勐养镇曩挤河小流域水土保持重点治理工程》，资金500万元，项目由县水利局负责实施；
（七）安排用于《梁河县山洪防灾害非工程措施工程》，资金4万元，项目由县水利局负责实施；
（八）安排用于《梁河县山洪防灾害非工程措施运行维护项目》，资金27万元，项目由县水利局负责实施。
三、2022年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9481万元（德财农〔2021〕97号）
（一）安排用于《梁河县新关璋生命茶园扶贫车间建设项目》，资金574万元，属2021年实施的续建项目，项目由县农业农村局负责实施；
（二）安排用于《梁河县芒东镇罗岗村生猪屠宰扶贫车间建设项目》，资金1487万元，属2021年实施的续建项目，项目由县农业农村局负责实施；
（三）安排用于《梁河县烤烟产业提质增效推广项目》，资金260万元，项目由县农业农村局负责实施；
（四）安排用于《梁河县芒东镇竹平山油茶基地提质增效示范建设项目》，资金122万元，属2021年实施的续建项目，项目由县林草局负责实施；
（五）安排用于《梁河县国有林场保障性苗圃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资金280万元，属2021年实施的续建项目，项目由县林业和草原局负责实施；
（六）安排用于《梁河县林业产业道路（森林防火通道）建设项目》，资金600万元，项目由县林业和草原局负责实施；
（七）安排用于《德宏州梁河县曩宋乡关璋等2个村国土综合整治（提质改造）项目》，资金630万元，属2021年实施的续建项目，项目由县自然资源局负责实施；
（八）安排用于《德宏州梁河县芒东镇洒坞村国土综合整治（提质改造）项目》，资金670万元，属2021年实施的续建项目，项目由县自然资源局负责实施；
（九）安排用于《德宏州梁河县九保等3个乡镇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项目》，资金270万元，项目由县自然资源局负责实施；
（十）安排用于《德宏州梁河县芒东等2个镇那勐等6个村国土综合整治（提质改造）项目》，资金700万元，项目由县自然资源局负责实施；
（十一）安排用于《梁河县勐养镇芒蚌村加温大棚维修项目》，资金15万元，属2021年实施的续建项目，项目由勐养镇人民政府负责实施；
（十二）安排用于《梁河县遮岛镇水箐村绿色茶园基地建设项目》，资金240万元，项目由遮岛镇人民政府负责实施；
（十三）安排用于《梁河县平山乡天宝村马鹿塘小坪山头茶叶产业配套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资金180万元，项目由平山乡人民政府负责实施；
（十四）安排用于《梁河县小厂乡扶持壮大村集体经济项目》，资金450万元，项目由小厂乡人民政府负责实施；
（十五）安排用于《梁河县曩宋阿昌族乡河东村绿色茶园基地建设项目》，资金200万元，项目由曩宋阿昌族乡人民政府负责实施；
（十六）安排用于《梁河县九保阿昌族乡易地搬迁点农业生产配套设施建设项目》，资金205万元，项目由九保阿昌族乡人民政府负责实施；
（十七）安排用于《梁河县九保阿昌族乡丙盖村扶持壮大村集体经济项目》，资金64万元，项目由九保阿昌族乡人民政府负责实施；
（十八）安排用于《梁河县2022年脱贫人口小额信贷财政贴息项目》，资金750万元，项目由县乡村振兴局负责实施；
（十九）安排用于《梁河县2022年乡村公益性岗位补助项目》，资金156万元，项目由县人社局负责实施；
（二十）安排用于《梁河县2022年“雨露计划”补助项目》，资金330万元，项目由县教体局负责实施；
（二十一）安排用于《梁河县河西乡芒陇村委会红茂自然村污水治理工程》，资金398万元，项目由州生态环境局梁河分局负责实施；
（二十二）安排用于《梁河县河西乡丙赛乡村振兴示范村建设项目》，资金300万元，属2021年实施的续建项目，项目由河西乡人民政府负责实施。
（二十三）安排用于《梁河县新关璋生命茶园产业配套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资金100万元，项目由县民宗局负责实施（少数民族发展资金）；
（二十四）安排用于《梁河县河西乡勐来村护士坡民族团结示范村建设项目》，资金100万元，项目由县民宗局负责实施（少数民族发展资金）；
（二十五）安排用于《梁河县芒东村梯子田民族团结进步示范村建设项目》，资金100万元，项目由县民宗局负责实施（少数民族发展资金）；
（二十六）安排用于《梁河县九保阿昌族乡民族团结进步示范乡建设项目》，资金300万元，项目由县民宗局负责实施（少数民族发展资金）。
四、2022年中央农田建设补助资金1141.04万元（德财农〔2022〕6号）
建议安排用于《梁河县南甸坝灌区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资金1141.04万元，项目由县农业农村局负责实施。
五、收回2021年度部分涉农整合结余资金639.905472万元
（一）安排用于《梁河县2020年洪涝灾害高标准农田修复项目》，资金439.025472万元，属2021年续建项目，项目由县农业农村局负责实施；
（二）安排用于《梁河县芒东镇杞木寨村、湾中村新寨坝田甘蔗“双高”基地建设项目》，资金200.88万元，属2021年续建项目，项目由县农业农村局负责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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